
□ 记者 章炜

一家置业公司在商品房项目施

工时， 因地表沉降导致附近酒店

员工宿舍楼局部墙体开裂， 酒店

需为员工重新安排住宿， 双方由

此产生纠纷。 尽管酒店与该置业

公司多次协商， 但就赔偿金额始

终未能达成一致， 纠纷陷入僵持。

近期， 虹口区江湾镇街道欣逸居

委人民调解委员会搭建“三所联

动” 平台， 成功调解了该起施工

引起的相邻纠纷。

第一次协调时， 酒店方提出两

个要求， 一是要对开裂部位进行修

复加固； 二是在修复期间， 置业公

司需解决酒店员工的住宿问题或者

赔偿住宿费用。 置业公司同意修复

开裂部位， 但因恰逢假期， 施工人

员不足， 需要等到复工后才能安

排， 酒店方表示理解。

在员工住宿赔偿方面， 双方分

歧较大。 置业公司认为开裂部位只

涉及一个房间， 对其余房间影响不

大。 酒店方认为， 员工宿舍小楼共

有三层， 虽仅有一个房间的墙体开

裂， 但整栋楼的安全隐患短时间内

无法排除， 酒店方需要在近几个月

内为数十名员工另行安排住宿， 故

要求赔偿。 因金额差距过大， 调解

陷入僵局。

为了寻求突破口， 也给予双方

一定的时间平复情绪、 重新考虑，

调解员表示此次调解到此为止。 调

解员建议置业公司一定要按照协商

的时间进行维修， 态度要积极主

动。 律师也建议酒店方测算另行安排

员工住宿产生的损失， 其中需要考虑

到长假时部分员工返乡的情况， 如实

测算金额后反馈给置业公司。

第一次调解会后， “三所” 工作

人员多次与双方进行“背对背” 沟

通， 促使双方进行第二次调解。 调解

中， 置业公司表示墙体开裂部位已于

近期修复完毕， 酒店方表示认可。 同

时， 看在置业公司能够积极主动安排

修复加固的良好态度上， 酒店方降低

了员工住宿赔偿金， 包括减免的长假

期间员工返乡的 2 个月费用。

在调解员的劝说下， 置业公司对

赔偿金额表示理解并同意， 双方达成

一致， 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

近期， 调解员对双方进行回访，

酒店方表示经过一个月的使用， 修复

部位未产生重复破损， 对修复情况表

示满意。 置业公司则表示会按照签订

的书面调解协议执行。 本次纠纷顺利

化解完毕。

本案是一起项目建设施工引起的

涉企相邻纠纷， 调委会优先督促置业

公司落实修复义务， 通过一方的实际

履约来重建信任基础 ， 借此打破僵

局， 进而结合实际损失情况引导酒店

方调整赔偿诉求 ， 最终顺利化解纠

纷 。 居委 “三所联动 ” 专班及时介

入， 既保障酒店方合法权益， 又为置

业公司争取缓冲空间， 彰显基层治理

中法理情融合的调解智慧， 将矛盾纠

纷吸附在基层、 消弭于萌芽。

【案例点评】

【调解心得】

    致电协商， 售后电话

无人接听

纠纷发生后， 调解员分别与双

方沟通。 小何告知调解员， 当天，

他看完价格后结账付款时， 发现有

差异， 于是与收银员沟通， 但当时

收银员态度不好， 也不承认该问

题， 他对此十分气愤， 随即用手机

将货架上的售价拍摄取证。

据小何说， 回家后， 他拨打收

银条上商家售后电话， 但始终无人

接听。 于是， 小何拨打消费者热线

进行维权， 要求商家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以价格欺诈的赔偿标准赔

偿 500 元。

调解员在收到小何提交的相关

照片后发现， 在该门店货架上食用

纯碱标价为 3.5 元， 但收银条上价

格确实为 3.9 元， 且调解员仔细核

对该食用纯碱货号， 确认为同一商

品。

在听取与核实消费者提供的相

关材料后， 调解员与该鲜食公司的

门店负责人王经理进行了沟通。 王

经理并未对小何的阐述提出异议，

他解释， 造成该差异并非店内工作

人员故意为之， 门店的货物价格浮

动都是由总公司安排的， 当天公司

系统内的价格出现变动后， 店内人

手不足， 还未将货架上的标签进行

更改， 造成了小何付款时， 系统内

的价格高于了货架上的标签。 “当

时收银员也没有向消费者解释清

楚， 可能说话的方式方法存在一定

问题， 导致当时和消费者发生不愉

快， 但并不存在故意欺诈一说。”

王经理说。

王经理表示， 事后， 他和小何

沟通过一次， 同意且已经退还收取

的食用纯碱费用 3.9 元。 但是小何

态度很强硬， 要求门店赔偿 500

元， 所以后续小何再次致电， 便采

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调解焦点： 商家行为

是否价格欺诈

调解员听取王经理的阐述后，

表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 只有积极

处理才能化解矛盾， 逃避是解决不

了问题的。

同时， 调解员指出， 《价格

法》 规定， 经营者销售商品、 提供

服务应当明码标价， 不得在标价之

外加价出售， 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 这一规定旨在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防止价格欺诈行为

的发生， 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如果

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 可能

会面临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可能被处以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王经理对于调解员的说法表示

认可， 也愿意承担部分责任， 但是

对于小何提出的 500 元赔偿表示难

以接受， 希望协商， 并对于当天店

内员工的态度向消费者表示歉意。

针对店家的行为是否属于欺诈

的赔偿问题， 调解员指出， 商家如

果有欺诈消费者的行为， 属于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价格欺诈的赔

偿标准是三倍， 不够 500 元的要补足

500 元。 小何提出的赔偿也是基于以

上条款的规定。

调解员就此情况再次与小何进行

沟通， 也将店家的情况予以说明， 并

表达了店家的歉意。 如果小何坚持要

求以欺诈来赔偿， 那么需要相关的行

政执法部门对该行为进行认定。 小何

考虑后表示， 愿意做出一定的让步，

也能够体谅商家经营的不易， 进行协

商解决。

经过调解员的努力， 双方达成了

一致， 签订了调解协议书， 公司退款

3.9 元， 并给予一定的补偿。 后续调

解员回访， 双方均表示已经履行上述

约定。

此纠纷的争议焦点在于商家对于

商品的明码标价执行是否及时和到

位。 明码标价是指公开标明商品价格

或收费标准的方式。 价格标签的主要

内容有： 商品编号、 品名、 产地、 规

格、 牌号、 等级、 计量单位、 单价、

价格形式等 ， 要求准确 、 醒目 、 易

懂、 美观， 货签相符， 不错不乱。 明

码标价不仅要标明商品和服务的价

格 ， 还要标明与价格有关的其他情

况， 如商品的品名、 产地、 规格、 等

级 、 计价单位或者提供服务的项目

等。 经营者违反规定， 不标、 错标、

漏标或不按规定方式标价， 不能称之

为明码标价， 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 所以该纠纷中 ， 商家以人手不

足， 未能及时将系统与货架上的标价

统一为由是存在问题的。 商家不能以

任何理由来逃避自身错误， 理应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此案的另一焦点在于商家行为是

否属于价格欺诈。 该纠纷中商家对于

价格问题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确

实不是故意造成商品价格存在差异的

行为。 “价格欺诈” 是指经营者利用

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标价形式或者

价格手段， 欺骗、 诱导消费者或者其

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行为。 显然

该纠纷中商家的行为难以做出明确的

评判。 消费者可以通过经营者的标价

行为和价格手段来认定是否存在价格

欺诈行为。 存在同一商品在同一交易

地点有两种价格 ； 使用欺诈性的语

言， 诱导消费者进行交易的； 销售商

品时带有价格附加条件的行为， 都属

于消费欺诈行为。

在遭遇价格欺诈时， 消费者有多

种途径可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可以通

过与商家协商解决， 向消费者协会或

调解组织请求调解或者提起诉讼。 通

过合理应用相关法律法规， 可以更有

效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推动市

场的规范和有序发展。

消费者小何近日在上海一家鲜食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鲜食公司”） 的门店内购买了食用纯

碱， 付款 3.9 元， 但当时该产品在货架上的标价

为 3.5 元， 小何认为， 商家没有明码标价。 小何

与商家沟通， 要求赔偿 500 元， 双方协商未果。

小何于是向闵行区消费争议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

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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